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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陽廣播電台股
份有限公司

89.1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0015355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01

別來無恙 103/12/16 
12:00~13:00

違反廣電
法-節目未
與廣告明顯
分開

受處分人經營之太陽廣播電臺（頻率FM89.1兆
赫）103年12月16日12時至13時播送「別來無
恙」節目，藉節目專訪形式，突顯特定商業服
務之價值，及明顯為特定商業服務促銷或宣
傳，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。違反廣播電視
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依同法第42條第2款
規定，予以警告。

警告 NT$01

新聲廣播電台股
份有限公司

99.3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0014440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02

有緣來作伙 104/01/28 
14:00~16:00

違反廣電
法-節目未
與廣告明顯
分開

受處分人經營之新聲廣播電臺（新竹地區，頻
率FM99.3MHz）104年1月28日14時至16時播
送「有緣來作伙」節目，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
口述及聽眾Call-in訂購方式，推薦「大可苦茶
油」及「正骨膠」，並搭配廣告說明產品之功
效、使用方法、價格、電話及優惠促銷活
動，係以節目形式為特定商品宣傳，涉節目與
廣告未明顯分開。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
表及光碟可稽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
前段規定。

警告 NT$02

新營之聲廣播電
台股份有限公司

90.3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4800958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02

不老俱樂部 103/12/31 
10:00~12:00

違反廣電
法-節目未
與廣告明顯
分開

新營之聲廣播電臺（頻率FM90.3MHz/臺南地
區）103年12月31日10時至12時播送「不老俱樂
部」節目，2位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訪問羅教授
以口述及與民眾電話對話之方式，順勢推介健
康講座有聲書、B、C錠、老仔（老步錠）、蝦
紅素、甘蔗元素（蔗好清）、愛清優-U等商
品，說明前揭商品之療效、價格（健康講座有
聲書
第1套5片CD500元，第2套6片CD600元、B、C錠5
00元、750元）、贈送活動（產品買1盒即送1套
健康講座有聲書）、服用方法（1包
配1粒）、特色、訂購服務電
話0800870077、02-85112345等商業資訊外，並
與廣告搭配，以吸引聽眾購買，明顯以節目形

罰鍰 
NT$12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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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為特定商品宣傳，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
開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
定，依同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處罰
鍰1萬2000元。

曾文溪廣播電台
股份有限公司

89.9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4800971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02

無所不談 104/01/13 
22:00~00:00

違反廣電
法-節目未
與廣告明顯
分開

曾文溪廣播電臺（頻率FM89.9Hz/臺
南）104年1月13日22時至24時播送「無所不
談」節目，主持人於節目中以口述介紹及與民
眾電話對話之方式，順勢推介日本百年醋、心
康寧、神通枕、嗽得好、養生壼、珍珠精、杉
林溪及鹿谷的高山茶、高血壓或糖尿病要吃的
營養素、精力寶、魚肝油、苦茶油、褐藻糖膠
等商品，說明前揭商品之療(功)效、價格（養
生壼1,300元、珍珠精大罐2,500元、杉林溪高
山茶1,500元、鹿谷高山茶700元、高血壓或糖
尿病要吃的營養素1,300元）、優惠價格及贈
送（高血壓或糖尿病要吃的營養
素1罐1,300元，2罐2,500元，又再送1罐）、使
用方法、服務處地址、各地巡迴服務時
間、02-25530899服務電話等商業資訊，節目內
容明顯為特定商品宣傳，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
分開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
定，依同法第42條第2款規定，予以警告。

警告 NT$04

每日廣播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

98.7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0015334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08

有緣來作夥 104/01/09 
11:00~12:00

違反廣電
法-節目未
與廣告明顯
分開

受處分人經營之每日廣播電臺（頻
率FM98.7MHz）104年1月9日10時至12時播
送「有緣來作夥」節目，涉有推介特定商品之
內容略如下：主持人於節目中口述推薦大可大
安孺、大可小安孺、大可固關寶、大可金納
豆、大可堂佑捷、大可安孺胎盤霜、大可益等
通、大可奇蹟、大可龜鹿二仙膠等特定商
品；除透過介紹前揭商品名稱、「大可龜鹿二
仙膠(1斤20兩)」促銷活動及服務電話等商業資
訊。藉由購買該大可系列產品，提供命理老師

警告 NT$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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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太歲服務（100名額），亦提供命理老師服務
時間、服務電話及服務地址等商業資訊。前揭
內容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特定商品與服務宣
傳，並與廣告互相搭配，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
分開，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側錄光
碟可稽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
定。

台灣聲音廣播電
台股份有限公司

97.7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4800926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08

台灣答嘴鼓 104/03/11 
08:00~10:00

違反廣電
法-廣告超
秒

台灣聲音廣播電臺（頻
率FM97.7MHz）104年3月11日8時至10時播送
之「台灣答嘴鼓」節目，播送總時間為2小
時，依規定得播出18分鐘之廣告，實際播
出29分51秒之廣告，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
限11分51秒，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
光碟可稽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
定，處罰鍰12萬元，折算為新臺幣36萬元。

罰鍰 
NT$36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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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土之聲廣播股
份有限公司

91.7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4800989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08

大慶俱樂部 104/01/09 
15:00~18:00

違反廣電
法-節目未
與廣告明顯
分開

鄉土之聲廣播電臺（頻率FM91.7Hz/屏
東）104年1月9日15時至18時播送「大慶俱樂
部」節目，主持人於節目中藉由口述及與民眾
電話對話之方式，順勢推介Omega3（通血
路）、葉黃素（顧眼睛的、眼睛藥）、軟骨
素（軟骨勇）等商品，說明前揭商品之成
分、療效、服用方法（飯後2粒、1天3次）、送
貨時間、訂購服務電話（屏東7893838、高
雄5373388）等商業資訊，節目內容明顯為特定
商品宣傳，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，已違反
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依同法
第42條第2款規定，予以警告。

警告 NT$07

寶島新聲廣播電
台

98.5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0014478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09

寶島上麻吉 103/09/13 
14:00~15:00

違背政府法
令-化粧品
衛生管理條
例

受處分人經營寶島新聲廣播電
臺（FM98.5MHz）103年9月13日14時至15時播送
之「寶島上麻吉」節目播送「凍齡精華液」化

罰鍰 
NT$90,000

8



受處分單位 頻率 處分書文號 節目名稱 播出日期
播出時間

違法事實 受處分內容說明 核處情形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(無線廣播)事業裁處案件一覽表
裁處日期：104/04/01~104/04/30

第 4 頁 / 共 6 頁

粧品廣告，廣告內容宣稱：「……讓你用擦的
達到類似微整形的效果……」、「……刺激細
胞自己做一個活化之後，你原本鬆垮的那個肌
膚，它就會膨起來……」及「……它先幫你整
個活化肌膚，活化後吸收所有你自己後來原有
的保養品，完全吸收……」等詞句，雖領有中
市衛粧廣字第10308183號廣告核定表，惟該廣
告內容與核定表不符，案經新北市政府衛生局
查獲，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
定，核處託播人凱馨國際有限公司罰鍰新臺
幣1萬元，此有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04年3月17日
中市衛食藥字第1040021058號行政裁處書可
稽。受處分人播送前開違背政府法令之違規廣
告行為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2條準用第21條
第2款後段規定。

台南之聲廣播電
台股份有限公司

92.7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4800999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09

天天快樂 104/03/23 
22:00~00:00

違反廣電
法-廣告超
秒

台南之聲廣播電臺（頻
率FM92.7MHz）104年3月23日22時至24時播
送「天天快樂」節目，播送總時間為2小時，依
規定得播出18分鐘廣告，實際播出30分26秒廣
告，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限，此有本會廣
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，已違反廣播電
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，依同法第42條第1款規
定，予以警告。

警告 NT$09

建國廣播股份有
限公司

801k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4801000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14

朋友情 104/01/06 
06:00~08:00

違反廣電
法-節目未
與廣告明顯
分開

受處分人經營建國廣播電臺（頻
率AM801kHz）104年1月6日6時至8時播送之「朋
友情」節目，主持人以口述介紹及接聽民眾電
話方式提及「愛生清補丸、眼睛金、皮膚美軟
膏、乳酸菌牙膏」等產品，部分產品說明療
效、使用方式、價格、回饋贈品，並提供服務
電話06-3130808等資訊，係以節目形式明顯為
特定產品宣傳，致廣告未與節目明顯分開，此
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稽，已違

警告 NT$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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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第1項前段規定。

成功廣播股份有
限公司

936k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4801155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16

台灣大長今 104/03/25 
21:00~23:00

違反廣電
法-廣告超
秒

受處分人經營之成功廣播電臺（頻
率AM936kHz）104年3月25日21時至23時播
送「台灣大長今」節目，播送總時間為2小
時，依規定得播出18分鐘廣告，實際播
出30分36秒廣告，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
限，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
稽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。

警告 NT$011

愛鄉之聲廣播電
台股份有限公司

90.7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4801206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24

香香俱樂部 104/04/10 
08:00~10:00

違反廣電
法-廣告超
秒

受處分人經營愛鄉之聲廣播電臺（頻
率FM90.7MHz）104年4月10日8時至10時播
送「香香俱樂部」節目，播送總時間為2小
時，依規定得播出18分鐘廣告，實際播
出30分41秒廣告，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
限，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
稽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。

罰鍰 
NT$24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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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台灣廣播電台
股份有限公司

88.9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0018436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27

娛樂天地 103/10/20 
12:00~14:00

廣告未經衛
生主管機關
核准(廣電
法第34條)

受處分人經營之金台灣廣播電臺（頻
率FM88.9MHz）103年10月20日13時17分至14時
於「娛樂天地」節目播出「原本再生毛洗髮
精」化粧品廣告，廣告內容宣稱：「……原本
再生毛推出到市場，馬上廣告馬上轟動……洗
這不用急，明天頭髮就要發，慢慢洗，有一
天，你需要就跑出來了……這東西主要成
分……對頭髮幫助真大……與一般洗髮精不
同，男、女生有一頭漂亮的頭髮，年紀老到了
七、八十歲，頭髮黑又多，梳又好梳……女孩
掉頭髮，來洗原本再生毛，這東西有它的功
能，洗要記得用熱水用溼，按一點出來，頭髮
一直梳，一直按，看哪裡較無頭髮一直給它按
久一點……不用洗別的，沒多久頭髮就是你
的，原本再生毛全國有3百多家的指定藥房在

罰鍰 
NT$9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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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……」等詞句，未依規定事先申請廣告核准
即刊登，案經高雄市小港區衛生所查獲，並移
送新北市政府查處，認定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
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，核處託播人富益生物科
技有限公司罰鍰新臺幣1萬元，此有新北市政
府104年4月1日新北府衛食字第1040538334號行
政處分書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監錄電臺化粧品
廣告紀錄表、電臺廣告託播單及該節目音檔可
稽。受處分人播送前開違規廣告之行為，已違
反廣播電視法第34條規定。

天聲廣播股份有
限公司

1026k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4801296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27

台灣大長今 104/03/03 
17:00~18:00

違反廣電
法-廣告超
秒

104年3月3日17時至18時播送「台灣大長今」節
目，播送總時間為1小時，依規定得播出9分鐘
廣告，實際播出23分1秒廣告，廣告時間超過法
律規定上限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
定，依同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處罰
鍰8,000元，折算為新臺幣2萬4,000元。

罰鍰 
NT$24,000

14

飛揚廣播股份有
限公司

89.5MHz 通傳內容字第 
10448013310號 處
分日期： 
104/04/30

FLY飛比尋
常

104/04/06 
17:00~18:00

違反廣電
法-廣告超
秒

受處分人經營之飛揚廣播電臺（頻
率FM89.5MHz）104年4月6日17時至18時播
送「FLY飛比尋常」節目，播送總時間為1小
時，依規定得播出9分鐘廣告，實際播
出17分34秒廣告，廣告時間超過法律規定上
限，此有本會廣播電臺節目紀錄表及光碟可
稽，已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1條第1項規定。

警告 NT$015

核處金額：NT$519,000元件件罰鍰： 警告： 9 6 撤銷： 0 件


